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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工智能示范应用 

项目评选工作指南 

 

根据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

施意见细则》（穗埔科规字〔2019〕3 号），制定评选工作指南。

申请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目奖励的单位，应按本指南申请参与评

选且。 

一、政策依据 

（一）《关于加快 IAB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穗开管办〔2017〕

77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 

（二）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

施意见细则》（穗埔科规字〔2019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 

二、申请条件 

申请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评选，应同时

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申请单位属于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

辖园区（以下简称本区）范围，是项目的业主单位，所建设的示

范应用项目、应用场景所在地属于本区范围； 

（二）示范应用项目必须是在《实施意见》有效期内（2018

年 1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 月 9日）设立，申请时已完成建设、验

收；同一项目不能重复申请奖励，参加过申请未被评选为区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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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示范应用项目的亦不能再次申请； 

（三）申请项目属于智慧城市、智能制造、无人驾驶、智能

安防、智能家居、智能医疗、公共服务等人工智能领域，并且该

项目的技术提供方应在上述领域获得不少于 1 件授权发明专利

或 3 件软件著作权，具有创新性、公共性、示范性和应用推广价

值，形成一批完整行业解决方案和成功案例； 

（四）已申报其他类别科技项目的，不得再次申报； 

（五）同一家企业或机构每年累计申请项目原则上只能 1

项； 

（六）由 2家以上（含 2 家）单位合作完成的，只能由主要

完成单位或排名第一的单位申请； 

（七）近 3年在申报和承担国家、省、市和区等各级的科技

计划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三、受理方式 

区科技主管部门采取集中申报、集中审核方式进行受理，每

年受理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。 

四、申请材料 

（一）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机构核准登记证书（复印件加

盖单位公章，核原件）； 

（二）《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目评选申请

表》（该表含承诺书，原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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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验收报告（复印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，需包含如

下内容： 

1.项目建设时间； 

2.项目所属技术领域：是否属于智慧城市、智能制造、无人

驾驶、智能安防、智能家居、智能医疗、公共服务等人工智能领

域； 

3.项目的技术提供方拥有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少于 1 件授权

发明专利或 3件软件著作权的情况及证明材料； 

4.项目实施目标、内容、实际总投资、技术方案、持续运营

模式、运营团队； 

5.对项目创新性、形成各类标准（含国际、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）情况； 

6.项目在行业内的示范效果、可推广性情况； 

7.行业解决方案的、可行性、合理性； 

8.成功应用场景案例； 

9.项目申请国际、国内专利、软件著作等知识产权情况；发

表论文情况（注明期刊）； 

10.技术指标情况； 

11.经济效益：节省成本、示范推广收入和提高效率的情况。 

（四）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关于项目的审计报告

(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
（五）项目技术成果、指标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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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（包括授权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）、发表论文、所获荣

誉、第三方测试报告等（复印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
（六）应用场景照片（复印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
（七）应用场景运营使用情况总结（原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 

五、评选流程 

（一）用区政策兑现系统（http://zcdx.gdd.gov.cn/）的

账号和密码登陆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业务一体化服务网

（http://kxjs.hp.gov.cn/home），进入“在线申报-人工智能示

范应用项目”，按照要求填报资料。所有要求上传系统的申请材

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；申请材料经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

可以在系统下载打印《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

目评选申请表》（如遇到网上申报系统问题，请联系：欧工，

13148900669，QQ：953601294）。 

完成网上申报的申报方将申请材料装订成册，一式五份，盖

章后，提交到指定地点。 

（二）区科技主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机构（以下简称第三方

机构）按照申请条件对申报方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 

（三）评审。第三方机构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给予受理，并组

建专家组开展评审，并实地考察项目实际示范作用，第三方机构

根据专家组评选分数出具评选报告（包含评选结果）。 

（四）公示及批准评选名单。区科技主管部门经对评选报告

http://kxjs.hp.gov.cn/home
http://kxjs.hp.gov.cn/ho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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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后，区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目评选名单在区科技主管部门政

务网站上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存在异议的，第三方

机构将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，异议理由成立的，报区科技主

管部门取消评选资格。公示期满，无异议的，区科技主管部门发

布批准区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目评选名单的通知。在通知名单的

单位可以申请人工智能示范应用项目奖励。 

 


